[bookmark: _GoBack]赴外校交流（含出国、出境）10个月及以上学生
保留校内宿舍申请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学  院
	

	学  号
	
	学  历
	
	年  级
	

	宿舍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出访地点
	
	出访时间
	    年  月  日—    年  月  日

	本
人
申
请
	需注明申请不退宿的原因，承诺安全保管好个人物品、主动缴纳住宿费等。






申请人签字：
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院
系
意
见
	






辅导员签字：
盖 章

	学生生活指导中心意见
	



经手人签字：
盖 章                  


说明：
1. 学生赴外校交流10个月及以上，应办理退宿手续。如果赴外校交流的学生确有特殊情况，且赴外校交流学习后不延迟毕业，可填写此表申请不退宿。
2. 赴外校交流10个月以内，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退宿。
